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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客戶需不時地向天風國際證券與期貨有限公司和天風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全資子公司及聯屬公司(統稱「天風國際集團」)( 視

情況而定)提供與開設或維持賬戶、開設或維持貸款融資或者與證券經紀、期貨交易、資產管理、財務策劃、股票託管、投資諮詢及／或其他相

關服務的個人資料。同時，有一部份資料是根據對天風國際集團具約束力的法律、規定、規則或守則加以收集的。這可能包括但將不限於所獲

取的與客戶身份(姓名、出生日期、護照 / 身份證號碼、地址、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和就業信息)相關的信息，以及為確定客戶的財務狀況、風

險取向、收入(包括收入來源)和淨資產而收集的信息。本聲明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而作出，目的是向客戶闡明收集個人

資料的原因、用途及查詢個人資料記錄的途徑。 

 

2. 如客戶未能提供該等個人資料，則天風國際集團無法代客戶開設或維持賬戶，或開設或維持貸款融資，或提供證券經紀、期貨交易、資產管

理、財務策劃、股票託管、投資諮詢及／或其他相關服務。 

 

3. 所有資料均以維持正常業務聯繫的需要而向客戶收集的。 

 

 
個人資料的收集及用途 

 
4. 就個人資料的收集，天風國際集團可收集、使用及轉移客戶個人資料作任何或所有下列用途︰ 

4.1 處理客戶的賬戶申請，為客戶提供日常運作服務和貸款融資服務； 

4.2 進行信貸檢查； 

4.3 協助其他財務機構進行信貸檢查； 

4.4 根據客戶的需要設計有關的金融服務或相關產品，包括資產管理及/或財務策劃； 

4.5 促進支付安排或指示； 

4.6 確保任何客戶或擔保人維持可靠信用； 

4.7 維持任何客戶或擔保人的信用記錄以作為現在或將來參考之用； 

4.8 處理客戶的申請檢查程序和相關的索賠； 

4.9 確認在申請金融產品及 / 或服務、保險及 / 或強積金產品( 如適用 ) 服務的資格； 

4.10 彙編統計數據和研究分析，而天風國際集團可根據相關適用的法律把資料用於改善服務 ; 

4.11 為客戶提供天風國際集團及其集團內其他成員或任何其他金融機構合作伙伴(統稱為「相關人士」)有關的金融服務、保險或相關理財產

品及 / 或強積金相關產品 ( 如適用 ) 的市場資訊； 

4.12 與天風國際集團客戶或本集團的潛在客戶溝通； 

4.13 作為有關政策複閱及需求分析及 / 或強積金適合性評估( 如適用 )； 

4.14 與客戶及 / 或參與僱主在有關的財務策劃及 / 或強積金( 如適用 ) 有關的用途作核對之用；決定欠付客戶或客戶欠付的債務款額； 

4.15 向客戶或為客戶責任提供擔保的人士收回虧欠的款項； 

4.16 根據對天風國際集團具約束力的法律、規定、規則或守則的要求作出披露； 

4.17 尋求或取得行政、電訊、電腦、款項、債務追討或證券結算、託管、審計、銀行、融資、保險、業務諮詢、外判服務或其他予天風國際

集團的與其業務經營相關的服務； 

4.18 所有香港法律、規則及法規許可的任何目的； 

4.19 當收集客戶個人資料時所述任何其他用途；以及 

4.20 其它附帶或相關的用途。 

 

 
將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用途 

 
4.21 根據相關適用的法律及條款，可用於有關天風國際集團及相關人士所提供之金融服務及 / 或產品，的直接促銷推廣活動; 

4.22 若客戶同意( 包括表示不反對 ) 天風國際集團成員及 / 或天風國際集團以外的公司使用客戶開戶申請書( 或其他相關的登記表格及問卷如

適用 ) 中的個人資料以作直接促銷用途，以推廣下列服務、產品、商品、及設施： 

4.22.1 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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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相關投資產品； 

4.22.3 金融與投資建議； 

4.22.4 客戶關係管理服務； 

4.22.5 客戶信用的保護和維護服務；及 / 或 

4.22.6 除非客戶對天風國際集團另有指示，任何天風國際集團或其成員公司可根據本聲明第 4.4 段發展其他相關的服務或產品，及尋

求或取得該等服務或產品。 

 

個人資料的轉交 

 

 
5. 天風國際集團持有的客戶資料將會保密，本集團僅會於法律允許範圍下向下列香港以內或以外人士提供客戶資料︰ 

5.1 向天風國際集團提供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管理、電訊、電腦、款項或證券結算、印刷或其它服務的任何代理人、合約商或者第三方服務提供者； 

5.2 天風國際集團內的任何其它公司； 

5.3 遵守天風國際集團保密原則的任何其他人，包括已承諾將上述資料保密的天風國際集團之集團成員； 

5.4 客戶與之有業務往來或即將有業務往來的任何金融機構； 

5.5 天風國際集團的任何實際或建議承讓人，或者與客戶相關的本集團權益參與人或次參與人或轉讓人； 

5.6 任何與天風國際集團的業務有之金融機構或提供其他服務之供應商； 

5.7 作為擔保人或擬作為擔保人的任何人士； 

5.8 任何保險索賠調查員； 

5.9 第三方管理機構； 

5.10 專業顧問； 

5.11 根據相關適用的法律的要求下，任何天風國際集團有責任向其披露的人士或聯屬公司或業務合作夥伴； 

5.12 在收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已通知客戶的任何人士; 

5.13 符合法例或任何監管規則的任何人士( 包括通過法院、仲裁庭、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有限公司的任何判決、決定或裁決 )、政府、監管或

其他團體或機構，不論是根據法律或監管規則適用於任何集團成員的規例或其他規定之要求或其他情況，或者發出《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29 條所指通知的任何公司； 

5.14 根據對天風國際集團具約束力的法律要求必須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其他人士； 

5.15 經客戶同意的任何人士；及 

5.16 天風國際集團因本身利益需要而必須對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6. 在履行本身的業務活動過程中，天風國際集團可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把客戶所提供的或天風國際集團其後為此目的或其它目的所獲得的客

戶個人資料與香港及海外的政府機構、其它監管機構、公司、組織或個人所持的資料進行校對、比較、轉移或交換，以便確認該等資料的可靠

性。 

 

7. 在符合私隱條例之條款的情況下及按照條例的條款，任何人士︰ 

7.1 有權查詢天風國際集團是否持有他／她的資料並有權取得該等資料； 

7.2 有權要求天風國際集團更改有關他／她的不正確資料；及 

7.3 有權查詢天風國際集團擁有該些資料的政策和應用範圍，並可了解天風國際集團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8. 在符合私隱條例之條款的情況下，天風國際集團有權對資料查詢人士收取合理的費用。然而天風國際集團會因適用法例及規例而可能或被要求

拒絕處理該資料查詢的要求。 

 

9. 若客戶不希望收到任何金融服務或產品的宣傳資料，可書面通知天風國際集團要求停止使用該等資料作該等用途，而無須支付任何費用。 

 

10 任何人士如欲查詢資料或更正資料或查詢有關政策和應用範圍以及個人資料的種類等資料，請隨時致函︰香港中環干諾道中41 號盈置大廈11樓 天

風國際「資料保護主任」收。 

 


